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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男與乙女為男女朋友，兩人過從親密。甲知悉乙由其受孕懷胎後，甲

旋即要乙簽下「如乙執意生下孩子，應自行扶養，與甲無關」之切結書。

其後，乙產下丙女，甲對乙丙置之不理。丙由乙單獨教養，十四年來均

由乙支出扶養費。今乙請求甲返還其十四年來代墊兩人之未成年丙女的

扶養費，對此甲先表示既然乙簽下切結書，依約即應自行扶養；何況乙

單獨行使親權，應獨自負擔丙之扶養費；後又抗辯其亦得拒絕返還乙逾

五年部分之代墊扶養費等語。問乙之請求是否有理？（35 分）

二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育有丙、丁二女。丁女與戊男相識後結婚，生下己、

庚二子，經查乙女之母親與戊男之外祖母為親姊妹。甲於民國（下同）

75 年死亡後，留下 A 地，該地由丙、丁共同繼承，應有部分均等。嗣丁

於 95 年 1 月死亡，其 A 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由戊於 98 年 6 月以分割繼

承為由辦理繼承登記。試問：丁戊之結婚效力為何？今己、庚於 113 年

8 月訴請法院命戊塗銷就 A 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所為分割繼承登記、並

返還 A 地，對此戊提出消滅時效之抗辯，是否有理？（35 分）

三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約定採分別財產制，育有丙女、丁子。甲嗣與單身之

戊女發生婚外情，生下己女，但未曾聞問。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12 年 7 月

臨終前，自書遺囑全文，親自簽名，卻忘了記明年月日。查該遺囑記載：

「1、本人遺產由戊分得三分之二，其餘由乙、丁平分。2、本人認領己

女為我的女兒。」甲死後留下遺產新臺幣 1500 萬元。試問：甲之遺產應

如何分配？如丙於 112 年 8 月知悉其特留分因遺囑內容之履行致受損

害，旋於 114 年 10 月向法院起訴行使扣減權，問受遺贈人及受指定人有

無權利可資主張？（30 分）


